
【法院】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基本案情】

梁某因李某某民间借贷纠纷起诉至法

院。

在法院主持下， 双方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达成调解： 李某某同意在 2018 年 12

月 15 日前归还梁某借款 2 万元。 调解书约

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 梁某申请执行， 李某

某因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而被

法院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019 年 3

月， 李某某作为生产组组长， 在接受村干部

任职资格联排联审时发现存在失信情况， 无

法通过政审。

李某某知悉后焦急万分， 立即联系执行

法官， 希望解除失信。 随后在执行法官的指

引下， 李某某当场履行了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 法院依法将其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删

除。

【评析】

在区委政法委的牵头下， 青浦法院与公安

局、 辖区街镇、 辖区银行、 环保局等多部门签

署协助执行备忘录， 健全协助执行机制， 拓展

失信惩戒范围， 取得良好成效。

在推动落实被执行人在辖区相关部门联合

实行嵌入式信用监督、 警示、 惩戒， 推进社会

诚信体系建设的同时， 建立高效协作、 全面共

享、 深度交流的跨部门协作执行机制。

本案中， 李某某因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中， 无法通过村干部的资格审查， 这不仅让

李某某面临工作上的诸多不便， 更是对周围人

以案释法的警示。

对失信被执行人担任公职、 党代表、 人大

代表以及出行、 购房、 投资等进行限制， 对失

信被执行人形成了有力震慑。 本案的执结是依

托辖区失信被执行人联合信用惩戒机制， 促使

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推进社

会诚信体系建设， 反制规避执行的又一典型案

例。

（撰稿人： 严文琪）

案例一

梁某申请执行李某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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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基本案情】

上海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上海

某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经上海市宝

山区人民法院 （2017） 沪 0113 民初 16056

号民事判决， 确认上海某实业有限公司应向

上海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4957 元。

因上海某实业有限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所确定的义务， 申请执行人上海某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3 日向宝山法院申

请执行。 执行中。 宝山法院依法将上海某实

业有限公司纳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被

执行人于 2019 年 5 月去宝山市场监督管理

局办理公司注销事宜， 但业务主管部门以该

公司为失信被执行人为由， 暂停其办理公司

注销登记手续。 后被执行人至本院履行了本

案付款义务， 才得以屏蔽了失信被执行人信

息， 继续办理公司注销事宜。

【评析】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 《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

督、 警示和惩戒纸质建设的意见》， 宝山法院

与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执行案件协作联动

机制达成相关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明确，对于法

院录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企业， 宝山

区市场监管局在受理该企业注销申请时， 通过

会商机制通知区法院， 并暂停办理该企业的注

销登记手续。 本案即是， 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基于该联动协作机制， 对作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上海某实业有限公司暂停办理注销事宜， 从

而最终促进案结事了的典型执行案例。

公司法人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中， 市

场监督管理局作为公司法人登记的行政主管部

门， 其作用尤为重要。 因此法院与市场监督管

理局的联动协作机制的完善和落实， 对破解

“执行难”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往市场监

督管理局多是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

予以信用惩戒， 现在更是在市场退出方面， 对

失信被执行人拦起了一道铁闸， 有效的加大了

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力度， 将失信联合惩戒

机制落到实处， 展现了 “一处失信、 处处受

限” 的失信联合惩戒威力， 为优化营商环境，

破解 “执行难”， 树立了良好的社会示范效果。

（撰稿人： 沈沉）

案例二

上海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上海某实业有限公司

【法院】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基本案情】

四川某钢铁产品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某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经普陀

区人民法院 （2014） 普民二 (商 ) 初?第

3015 号民事判决， 判决被告某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

原告四川某钢铁产品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

币 950万元及相应利息。 因被执行人某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而被普陀区人民法院依法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

经查， 被执行人为浙江宁波当地建设公

司， 承接当地建设项目较多。

执行法官遂就被执行人已经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却仍能够承接相关项目的情

况， 向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制发司法建议，

建议其完善招投标过程中的资格审查工作， 限

制某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再次参与相关项目

的投标。

执行法官同时强化监督， 督促企业自觉履

行生效法律义务， 适时开展对中标企业资质的

动态监管， 对于查出的失信企业， 要责令其尽

快履行义务。

对拒不履行生效法律义务的企业， 实行信

用惩戒。

司法建议发出后，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

积极回应， 对被执行人参与项目招标予以限

制， 并敦促被执行人尽快履行义务。 后被执行

人主动联系执行法官要求履行义务， 在法院主

持下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目前，

和解协议正在履行过程中， 部分钱款已经履行

到位。

【评析】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对于企业法人的限制主

要体现在对其生产经营活动的限制。 尤其是对

于那些需要资格审查、 具备一定资质才能开展

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 效果尤为明显。

（撰稿人： 鲍聪）

案例三

四川某钢铁产品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某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院】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基本案情】

陈某因与姚某民间借贷纠纷， 经长宁区

人民法院 （2016） 沪 0105 民初 14146 号民

事判决， 判决姚某十日内偿还借款 24,000

元及 2016 年 2 月 1 日起至实际清偿日的利

息等。 被执行人姚某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而被长宁法院依法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并同时纳入公安部门的人脸识别系

统。 2018 年 11 月 18 日， 姚某在经过长宁

区中山公园龙之梦时， 被系统自动抓拍， 识别

出姚某为失信被执行人， 有未了结的民事案

件， 因而自动报警至所属辖区派出所及管辖法

院， 长宁法院执行人员迅速拘传姚某， 姚某当

天便在长宁法院写下承诺书， 承诺在两周内履

行完毕。 2018 年 11 月 30 日， 申请执行人陈

某来院， 确定姚某已履行完毕， 法院依法将其

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删除。

【评析】

通过利用公安领域的人脸识别系统， 将抓

拍人员实时与失信人员名单库进行比对识别，

一旦发现信息吻合， 立即向所属辖区派出所和

管辖法院联动报警，迅速找到被执行人，失信联

合惩戒机制真正落到了实处， 形成了社会信息

的融通，加强了法院执行的力度。 同时，通过这

一技术手段，破解了执行案件中“人难找”的难

题，大大提高了办案效率。 （撰稿人： 房倩）

案例四

陈某申请执行姚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法院】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基本案情】

张某因与孙某、 王某、 陈某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 经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8） 沪 02 民终 10657 号判决， 判决孙

某、 王某、 陈某应在十日内归还张某借款本

金人民币 800000 元、 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

121060 元； 并支付张某以借款本金人民币

800000 元为基数， 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 按月 2%利率标准计算的

逾期利息。 执行中查明， 孙某、 王某、 陈某

房屋动迁并已经获得了动迁款， 黄浦法院依

法扣划了三被执行人账户中的 92 万余元本

金及利息后， 尚余 20 余万元逾期利息未执

行到位。 孙某、 王某、 陈某因未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而被黄浦法院依法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并限制高消费。 被执行人陈

某长期生活在日本， 暑期回国看望女儿时需

要购买机票， 民航购票系统识别出其为失信被

执行人， 限制其购买机票， 其无法顺利回国。

孙某、 王某、 陈某知悉后立即偿付了剩余钱

款， 法院依法将其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删除

并解除了限制高消费令。 陈某得以顺利购买机

票回国。

【评析】

对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被执

行人采取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措施， 借助失

信联合惩戒机制， 在经济、 社会活动中对失信

被执行人采取种种限制， 发挥 “一处失信，

处处受限” 的失信联动惩戒威力， 从而促使被

执行人履行义务。 本案中， 被执行人陈某被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被民航购票系统识别，

无法购买回国机票， 为解除这一限制， 三名被

执行人立即履行了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义务。

失信联合惩戒机制进一步加快了破解 “执行

难” 的进程。 （撰稿人： 张银雅）

案例五

张某申请执行孙某等民间借贷纠纷案


